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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景房带来的麻烦

户内花园之争：女业主称“3年有家不敢回”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陈炜

对城市居民来说，江景房无疑是理想栖
息地。南临沅江、北靠水星楼、地处常德市

中心的水星楼 · 金水岸小
区就拥有多套景观不错的江
景房。然而，56 岁的该小区
业主张玲却觉得自己拥有的
江景房并未给自己带来好风
景：“我和父母已经三年没
有回家住过了。不是不想住，

而是不敢住。”有家为何不敢回？缘由还得
从“江景房”说起。

3 年诉讼之路
官司败诉后，不服判决的张玲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

院上诉，并开始了长达 3 年的诉讼之路。

采访中，张玲向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出示了母亲蔡时

珍最初与开发商签订的《常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》。记者

发现，蔡时珍所购商品房的层高为 3 至 6 米。“如果结合

购房合同所附红线图就会发现，6 米并不是普通住宅层高，

所以，应认定蔡时珍所购房屋包含入户花园。”张玲还补

充说，她将自家花园用楼板隔成上下两层，没有改变建

筑主体和承重结构，属于合理利用。同时，还能防范苏

丽擅自破坏承重墙体所致楼房垮塌的危险。

6 米高的户内花园是否归蔡时珍所有？张玲架设的楼

板要不要拆除？随着常德市中级人民于 2018 年 6 月 1 日

下发的民事判决书，一切都有了答案。

判决书提到，“从设计施工图和现场勘查情况来看，

户内花园与蔡时珍所购房屋相通，仅蔡时珍一户可以自由

出入和进行排他性使用，应认定该花园系蔡时珍房屋的

附属物。此外，《住宅设计规范》规定普通住宅层高宜为

2.8 米，而《常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》约定的 6 米净高与

该花园的高度相一致，且销售合同所附的户型红线图也

包含案涉花园，综上，案涉户内花园应认定为蔡时珍的

专有部分。”

同时，判决书也表明，“张玲未征得物业服务企业的

同意，擅自搭建架空楼板，改变户内花园的用途，致使

其搭建的二层 3 至 6 米的空间位置与 12 层房屋阳台相连，

不仅导致两家原本相对独立的空间产生互通的可能性，

还造成安全风险和隐私暴露隐患，张玲的行为已经侵犯

了相邻权……故一审判令拆除架空楼板，恢复户内花园

原状并无不当。”

“我可以拆掉架空楼板，但前提是苏丽要把破损的墙

体完全恢复原状，而不是简单地在墙上刷一层水泥。”据

一份由湖南湖大土木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“常

德市水星楼小区 XX 栋 X 单元 12XX 室墙体开洞队结构

安全影响的检测评定报告”显示，“剪力墙上开洞属于破

坏承重结构，削弱构件承载力，填充墙上开设门洞属于

改动建筑主体。故上述装修改造部位应恢复原状处理。”

张玲表示，苏丽并未完全将墙体恢复。“湖南大兴加

固改造工程有限公司的报审、报验申请表里只提到‘剪

力墙 3 个洞口已审查验收，但苏丽找来的装修工一共打了

10 个洞’。”

对此，苏丽回应称，墙体修复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。“该

怎么修复是施工队的事情，验收报告里是说修复了3 个洞，

并不意味着其他 7 个洞就没修复。因为，有些墙体不是

承重墙，只需要用水泥填充就可以，而承重墙就要添加

钢筋固定。”

今年 8 月 20 日，张玲再次向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，请求苏丽一家“归还 6 米高涉案户内花园的全

部空间面积；赔偿装修费、房屋砸毁损失费及各类费用，

总计金额达 15.8 万元。”9 月 8 日，法院已予立案。

该案件将如何发展，今日女报 / 凤网持续关注。

小区物业：类似矛盾已有十余起
据常德市顺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一名辜姓工作人员

介绍，装修前，苏丽提出想多建一间“江景房”。“我们的

看法是，只要她跟张玲家协商好，又没破坏承重墙体结

构就可以建房，但两家人一直没有协商好，最后还引发了

一连串的矛盾。”

采访中，该公司主任李忠民透露，开发商在早期卖房

时曾口头承诺，“6 米高的户内花园，由楼上楼下邻居各占

一半，也就是 3 米。”结果，楼房售空后，开发商就走了。

因户内花园产权归属不明晰，常常让邻里之间闹得不愉快。

“据我了解，像张玲和苏丽这样因户内花园改建引发的邻

里矛盾纠纷，在小区已有十余起。不过，大多都通过协

商处理解决。”

（文中除蔡时珍、李忠民外，其余均系化名）

 9 月 10 日，张玲告诉今日女报

/ 凤网记者，早在 2008 年，她就以

母亲蔡时珍的名义，花 37.5 万元

在水星楼·金水岸小区全款买下

一套位于 11 层、面积为 128 平方

米的商品房，次年装修入住。

平 静 的 生活， 在 2017 年 5 月

被打破。一天，在家睡觉的张玲被

一阵电钻声惊醒，之后她发现了异

样 ：“几名装修工绑着绳子从 12 楼

窗外悬空下来，正用电钻在外墙上

钻孔。”

“有两面墙被打了 5 个洞，之

后还拆掉了一面墙，搭起了金属骨

架和门窗。”张玲不明白，如果是

装修，为何要在室外钻孔？

张玲向装修工一打听，发现是

“12 楼的业主看上了我家的室外风

景，打孔是为了装预制板建房子”。

高层板房，如何在室外建房？

对此，张玲向记者解释称，在

水星楼·金水岸小区，同栋楼垂

直上下楼的邻居，每两套房屋之间

都有一个 6 米高的开放式凹形户内

花园空间。只是，偶数楼层的户内

花园面向水星楼，而奇数楼层的户

内花园面向沅江，风景更好，“我

家住 11 楼，是名副其实的江景房”。

几天后，装修工的说法就得到

了确认。

“当时，楼上一个自称叫苏丽（系

业主母亲）的女人跟我说，‘11 楼

的，你们家的这个户内花园送给我

好吧，我好喜欢，可以做成两间江

景房。’我说‘房子怎么能送？’她

的脸马上就垮了下来，威胁我说‘你

送不送，不送的话，我抢都要抢到

手！’”张玲说。

不过，在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

道办事处的调解下，苏丽当面写下

保证书，承诺“近日将外墙所打的

10 个洞补好，永不破坏共享墙体”。

一周过后，张玲发现破损的墙

体没有修补恢复。其间，张玲找来

常德市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实地勘

查，得出的结论让她很是意外，“因

承重墙被破坏，有可能出现倒塌”。

为了安全，张玲找来施工队用

钢板将墙洞固定封堵，并在 6 米高

的户内花园的中间位置架设工字钢

筋固定。之后，她又铺上楼板并安

装防盗网、灯具和不锈钢防护栏，

为的就是“让苏丽建不成 房子”。

张玲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理由，

“小区很多业主都这样做了”。

采访中，记者发现，仅在张玲、

苏丽居住的楼栋，不论户内花园面

向水星楼还是沅江，大多都被楼

层上下的业主改建成住房。

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不但让

张玲打消了改建的念头，还直言“有

家不敢回”。

张 玲 回 忆，2017 年 8 月 2 日，

七八个陌生人从苏丽家出来后，就

将自己刚装不久的防盗网、楼梯、

防护栏全部拆除，之后又闯进她

家威胁“你建一次，我们就拆一次”。

“他们手上都拿着铁锤，我和

我妈妈吓得不敢动。从那以后，我

就带着父母一直在外面租房住。”

事后，张玲向当地警方报警。

8 月 10 日， 常 德 市 公 安 局

武陵分局下发 武公（府）不立字

[2017]0060 号《不予立案通知书》，

通知书提到 ：“不构成非法入侵住

宅和故意损毁公私财物。”

张玲不服，申请复议。同年 9

月 13 日，常德市公安局下发《复核

决定书》：“经审查，认为现有证据

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。”维持

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。

更让张玲意 外的是，她 还收

到了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的传

票——告她的，正是苏丽。

苏丽为何要告张玲？9 月 11 日

下午，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电话采

访了苏丽，对方给出了不同的说法。

“我之所以找人在户内花园的

外墙打洞，是为了安装防盗网，并

非建房。”不是建房，为何要拆墙

搭建门窗？面对记者的提问，苏丽

始终未给予正面回答。

苏丽解释，当初在当地街道、

社区和小区物业的调解下，她已承

诺会修补户内花园的墙体。可结果

却是，张玲在新打的墙眼处搁置了

一层楼板，并安装了楼梯、防盗网、

窗户和灯具。“她把房子建到 12 楼

后，我家挨着的房间根本不能通风、

采光，也完全没有隐私。”

在苏丽的说法里，因多次协商

无果，家人遂雇请人员自行将张玲

搭建至 12 楼的防护栏、防盗网和

楼梯强行拆除。不过，谈及当天“拆

“把你的户内花园送给我吧”

户内花园里的“拉锯战”

张玲向记者出示自家户内花园遭拆除的照片。

在张玲、苏丽居住的楼栋，6 米高
的户内花园大多被楼层上下的业主改
建成住房。

房”的场景，苏丽以“人不是我找

来的，事情我也不清楚”为由，不

予提供雇请人员的信息。

据苏丽说，2017 年 9 月 19 日，

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曾对她和

张玲在装修房屋时存在的违规装修

行为，作出常住建责改 [2017]2021

号责令改正通知书，要求两家业

主将户内花园恢复原状。采访中，

记者试图采访常德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信访科了解详情，但截止

到 9 月 16 日发稿前，电话始终无

人接听。

眼见张玲迟迟没有拆除架空楼

板，苏丽只好通过法律诉讼维权。

同年 12 月 19 日，常德市武陵区人

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。

“法院认为，张玲对户内花园所

做的各项装修改造行为，在被行政

机关责令恢复原状后仍未予整改，

故对于苏丽要求蔡时珍拆除改造设

施、设备，恢复花园原状的诉讼请求，

本院依法予以支持。”

扫一扫，了解女业主
为何“有家不敢回”


